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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贵州监管局（以下简

称“贵州证监局”）《关于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的决定》（[2016]1号），现对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进行全文公告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我局对你公司进行了全面现场检查。经查，

发现以下问题: 

一、信息披露方面 

(一)预付账款核算有误，信息披露不准确 

你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预付账款期末余额28,717.20万元,其中预付股权款

12,060.80万元，占预付账款总额比例41.20% ，系收购遵义市裕丰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裕丰矿业)、遵义市恒生矿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矿

产)股权款，大部分款项于2011年以前支付。裕丰矿业、恒生矿产已于2014 年5 月

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你公司为其独资股东,未及时将上述预付账款转入长期股权

投资科目进行会计核算，导致2014年年报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会计报表附注相

关内容等信息披露不准确。 

(二)资产减值测试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准确 

1.截至2014年底，预付张家界嘉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5,970 万元、刘勤

6,090.8万元股权款,大部分款项账龄在三年以上，你公司未对上述预付账款进行

减值测试，仅对投资对象拥有的采矿权、探矿权重新进行评估，即认可股权投资

未发生减值，资产减值测试不充分，你公司2014年年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 你公司未对遵义市通程矿业有限公司(投资额4,000万元)、贵州博毫矿业

有限公司(投资额6,300万元)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仅对投资对象拥有

的采矿权、探矿权重新进行评估，即认可股权投资未发生减值，资产减值测试不

充分，你公司2014年年报相关信息披露不准确。 

(三)存货账实不符,信息披露不准确 

2014年底，你公司本部存货中茅台酒共412万元,检查发现库存实物657.42

万元,差异245.42万元,账实不符。你公司2014年年报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准确。 

上述情形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二、关联交易方面 

2014年,你公司与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天成集团)

之间存在频繁大额资金往来情况,其中银河天成集团向你公司累计划拨资金

16,800 万元、你公司向银河天成集团累计划拨资金16,775.91万元，期末余额24. 

0 9 万元。你公司未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不符合《上

市公司治理准则》第十二条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三、内幕交易防控方面 

(一)相关制度不健全。如未建立《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外部信息使

用人管理制度》等内幕交易防控制度，未制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本公司股票

进行自查的规定等。 

(二)未按照"一事一登记"原则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重大事项进程备忘

录，未及时、完整记录内幕信息形成、流转各环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其他

要素内容。 

(三)证券公司、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接受委托从事对上市公司股

价有重大影响的证券服务业务，未就其所知悉的内幕信息流转环节完整填写内幕

知情人档案。以上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

定》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 

四、公司治理方面 

(一)你公司董、监事在资产置换过程中未做到勤勉尽责。你公司2014年将持

有的广西银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和威海银河长征风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全部权

益与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持有的香港长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19%股权进行资产

置换，交易价格依据国众联评报字(2013)第3-043号报告、深国众联矿评字



(2013)12第001号报告、京亚评报字(2013)第085号报告评估的价值。你公司董、

监事在资产置换过程中未对该评估报告充分发表意见，未做到勤勉尽责。不符合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二)你公司股东大会存在主持人产生程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如2015 

年3月26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由总经理朱洪彬代为主持，

未见推举、决策程序。不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

一条、《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四十八条等的规定，我局决定向你公司下发

责令改正决定书，责令你公司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于2016

年2月19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你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对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的学习

特别是对信息披露、内幕信息管理、公司治理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履职尽责，

提升规范运作意识，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二、你公司应当强化公众公司意识，对于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健全相关内部控制机制，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三、你公司应当加强和改进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完善并落实相关内部控制制

度，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处的作用，强化对内幕信息登记、报送、传播等控制措

施，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公平。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我局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针对贵州证监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

将按要求就该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制定整改计

划；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提高内控水平，在规定时间内向贵州证监局提交书面

整改报告，并及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 月 22 日 

 


